
浅议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及策略

—以甘肃学通科技有限公司 为例

■ 李昕益

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 ，
知识产权已成为一种重要财富和无形财产 ，我国 中小企

业在 自主创新方面积累 了很多好的经验 ，也取得了明显成果 ，但总体来说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。 本

文将对 当前我国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现状进行分析 ，并提 出改进 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的

策略 。

知识产权作为企业的无形财产 ，

在企业的发展过程当 中处于重要的地

位 。 特别是对于
一些创新型中小企业

来说 ， 保护 自 己的知识产权是企业成

长的基础 。但是 ， 中国大多数中小企业

未意识到知识产权对企业发展的重要

性因而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 。 因

此
， 有必要提醒中小企业建立健全知

识产权保护战略 。

＿

、知识产权保护对 中小企业的

簠要性

对于
一些创新型中小企业而言 ，

其生产的产品往往经历了一个从大脑

中萌发出一定的设想到将设想附着于

一定载体如图纸、编码等 ，再到将这些

载体上的设想或表达进行生产制造 ，

从而形成 了含有人类智力成果的产

品 。 这些产品往往因为具有一定的市

场价值而为企业带来丰厚的收益 ，但

归根结底是产品 中包含的智力成果带

来了利益 。 因而这些智力成果是企业

的核心竞争力 ， 要保证企业的稳固发

展 ，首先就要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。

中小企业必须意识到知识产权

是
一种无形资产 ， 与有形资产

一样对

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。 如消费者在购

物消费时对于某一品牌的选择将直接

影响持有该商标的企业的收益 ， 也可

以认为是商标背后含有的无形资产为

企业带来了有形收益 ， 与此同时企业

也要保证提供的商品质量 ， 从而保证

其 自身的声誉和该商标带来的核心竞

争力 。

中小企业获得知识产权并对其

进行保护可以增强企业竞争性 ， 以此

受益进而扩大规模増加综合实力 。 同

时 ， 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可以防止其

他企业对于本企业的相关知识产权的

窃取 ，从而减少一定数量的纠纷。

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，完善我

国有关知识产权制度可以促进我国经

济全球化的进展 ， 更容易进行国际贸

易 。 世界各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越

来越重视 ， 目前诸多发达国家已经具

备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 ， 用来在

国内国际贸易 中较好地保护企业的相

关成果 。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已成为

全球化的趋势 ， 要想更好地融入全球

商品贸易必须提高人们对知识产权的

重视程度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。

二 、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中存

在的问题

以甘肃学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
（下称学通教育有限公司 ）的知识产权

保护现状为例 ，通过调查发现中小企业

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存在以下问题 。

（

一

）知识产权意识 尚未完全树立

自 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逐渐建立

知识产权相关法律 ， 参加众多国际条

约 ，授予专利 、商标和版权的数量也 日

益攀升 。 其中 出台的法律法规中有很

多涉及企业知识产权 。 尤其近年来知

识产权发展进入了
“

快车道
”

，不仅人

们的意识有所提升 ，而且党中央 ， 国务

院髙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 ， 明确提出
“

十三五
”

时期是我国 由知识产权大国

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战略机遇期 。

总体上 ，我国知识产权的制度确

实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， 然而这种发展

是不平衡的 。 例如江苏等东部沿海省

份 ， 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人们对知

识产权的意识及保护较为重视 。 然而

西部地区的许多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意

识 尚未完全建立 。 被调查对象学通教

育有限公司位于是甘肃兰州的一家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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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信息咨询 、图文设计及教育软件的

开发为主的机构 。 其主营业务涉及知

识产权。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，但是

起初未意识到知识产权对公司发展的

重要性 ， 在 申请商标时因已被他人注

册在先而导致注册失败 ， 才意识到知

识产权对于公司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。

中小企业虽然 自身规模小 ，但是

却在我国企业中 占据较大比重 ， 即 中

小企业的经济效益会很大程度上影

响我国的经济总量 。 因而每一个中小

企业不仅仅承担着发展 自身的责任 ，

更为长远的 目标是为 国家的整体经

济发展而着想 。 作为企业无形资产的

知识产权是企业资产 的重要组成部

分 ，
重视知识产权在企业中 的作用 ，

尤其对于软件设计等 自 主研发型企

业知识产权意识在企业发展 中更是

不可缺少的 。

（
二

）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缺乏战略

规划

对于已经具有知识产权保护意

识的 中小企业而言 ， 大多都未将知识

产权的管理体系化 、战略化 。学通教育

有限公司 目前未制定相关知识产权战

略 ， 与大部分中小企业一样都将人力

物力投入在如产品的开发及市场的拓

展等方面 。 许多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才

建立不久 ， 因而还未形成体系化的知

识产权保护 ， 甚至有些企业认为不必

耗费人力物力去制定相关知识产权管

理战略 。总之 ，这些现象仍是未意识到

知识产权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全面

保护知识产权的迫切性 。

（
三

）缺少资金人才 的 支持

在 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当 中往

往资金是比较匮乏的 ， 大多数企业依

靠 自 己的资金积累难以满足其扩大再

生产 ， 而企业必须通过融麵行资金

的获取 ， 但融资又是中小企业面临的

另
一大难题 。 因而 ，缺乏资金支持的企

业 ，发展常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， 因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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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经费进行 自主研发 ，为了继续运营 ’

甚至会窃取他人成果 。

其次 ， 中小企业中知识产权人才

匮乏 ， 虽然部分中小企业高度重视开

发人才资源 ， 但受资金的缺乏及企业

自身实力弱等因素的约束 ， 不能顺利

对人才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和利用 ，本

已匮乏的知识产权人才流失又很严

重
， 这
一

因素又是制约企业知识产权

建设的瓶颈 。 学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员

工及部门设计中未建立专门的部门或

聘请专门知识产权人才对公司运营过

程中的有关纠纷问题进行处理 ， 多 由

有法律基础的员工或借助于外部从事

法律人员的帮助 。

三 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

（

一

）树立知识产权意识 ， 建立知

识产权管理机构

企业重视知识产权的前提是要

树立知识产权意识 。 对于知识产权意

识的树立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的管

理层人员 ， 同时技术开发人员也要具备

知识产权意识 ，

一方面有利于保护 自 己

研发产品免受他人侵害 ， 同时也丨呆证了

研发过程中的 自主性 。 其次作为普通

员工也要进行培训树立知识产权意

识 。 如此才能将知识产权意识贯穿于

整 业
，只有企业所有人员均意识到

知识产权的ｆ挪对企业鎌的重要性 ，

才会将固有的只重视有形资产忽略无

形资产的观念转变 。 从而通过意识支

配行动 ， 制定相关管理政策引进专门

人才 ， 对企业的知识产权形成一个良

好的保护 ，从而保护企业的竞争性 。

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是具体负

责知识产权实施部门 。 健全的知识产

权管理机构是对企业知识产权有效管

理的前提 。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会根

据企业 自身的发展制定适合的知识产

权战略 ，处理企业知识产权相关业务并

及时对本企业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 ，

预防企业之间知识产权侵害的发生 。

（
二

） 引进专 门 型知识产权人才

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具有

很强的专业技术性 ， 对从事知识产权

的人员要求较高 。 因此 ，
企业应引进专

门型知识产权人才 。

一方面 ，知识产权

专门人才以专业的知识为企业制定合

理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 ， 处理在专利

申请等知识产权事务中的有关的专业

性问题。 由专门型知识产权人才解决

相关问题有助于问题高效的解决且助

于企业内部各部门工作的有序开展 。

另
一方面 ， 引进知识产权专门人才有

利于及时发现、 解决企业之间知识产

权侵害问题 ， 既能够对企业 自身的知

识产权形成 良好的保护从而免受他人

侵害或能够及时发现并紙 减少侵

权对企业带来的损失 ， 也可以起到对

本企业所创造的智力成果的监督作用

以防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。

四 、结语

知识产权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 ，

是企业立足于市场的资本同时也是企

业进行技术开发， 市场开拓与获取利

润的根本 。 中小企业只有在技术开发

与创新的 同 时加强树立知识产权意

识 ，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，才能够不

断地发展 。 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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